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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文件
鄂经院党发〔2026〕7 号

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及联系学院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党组织、校内各单位：

鉴于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校党委对部分校领导班子成员

分工及联系学院进行调整，调整后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及联系

学院安排如下：

党委书记高义勇：主持学校党委全面工作。分管学校办

公室（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档案馆、法治建设办公室）。

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。

校长方洁：主持学校行政工作。分管发展规划处、审计

处。

联系金融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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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副书记汪达：负责党建和组织干部、安全稳定、机

要保密、学生管理、人民武装、财经、校友会、离退休、共

青团、图书等方面的工作。分管党委组织部（党校、机关

党委、组织员管理办公室、驻村工作队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

武装部、就业指导中心、财务处、保卫部（处）、合作发展处（校

友总会秘书处、教育发展基金会）、离退休工作处、校团委、图

书馆（博物馆），协管审计处。

联系会计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信息管理学院。

党委常委、副校长何慧刚：负责宣传思想、意识形态、

人事人才、国际交流与合作、独立学院等方面的工作。分管

党委宣传部（党委教师工作部、融媒体中心）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

人事处（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办公室）、教师发展中

心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、国际教育学院、

湖北经济学院弗罗斯特堡碳经济与数据科学学院、湖北经济学

院法商学院。

联系统计与数学学院、低碳经济学院。

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张国安：负责国有资产管理、资产经营、

继续教育、物业管理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工作，分管资产

与设备管理处、产教融合办公室（资产经营公司）、继续教育

学院、湖北亿优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校医院（公共卫生

管理办公室）。

联系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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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常委、纪委书记、监察专员王栎：主持校纪委、监

察专员办公室工作。

联系艺术设计学院、新闻与传播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。

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张忠民：负责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、

研究生教育、采购与招标、网络信息、学报等方面的工作。

分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（研究生处）、学科建设办公室、科研处

（学术委员会秘书处、社科联秘书处）、采购与招投标中心、

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、学报编辑部。

联系工商管理学院、法学院、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。

党委常委许传华：负责统战、本科生教育、创新创业、

基建、后勤保障、工会等方面的工作。分管党委统战部、

教务处（教学评估中心、高等教育研究所、语言文字委员

会办公室、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）、招生办公室、实验教学中心

（创新创业学院）、基建维修处、后勤集团、校工会（妇女联合

会）。

联系经济与贸易学院、新财经交叉学科研究院。

党委常委张广科（挂职）：协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（研究

生处）、学科建设办公室、科研处（学术委员会秘书处、社科联

秘书处）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等方面的工作。

联系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。

中共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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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28 日印发


